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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中〔2014〕1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 2014年鲤城、丰泽、洛江等区 
初中招生工作的意见 

 

鲤城、丰泽、洛江区教育局，市直各中小学： 

2014年初中招生工作即将开始，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

会精神，落实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

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教基一[2014]1号）、福建省教育厅《关

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》(闽教基

〔2014〕15 号) 、泉州市教育局《关于泉州市小学毕业生升入

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泉教综〔2014〕18号）文

件要求，规范初中招生入学行为，提高治理水平，促进教育公

平，确保初中招生工作有序进行，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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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招生原则 

鲤城区、丰泽区、洛江区的初中招生工作，在泉州市教育

局的统筹指导下，由各区教育局组织实施。初中招生工作要认

真贯彻《义务教育法》，落实教育部、福建省教育厅、泉州市教

育局的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要求，严格执行《教育部等

五部门关于2014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

见》（教办〔2014〕6号），坚持依法招生、规范招生、阳光招生，

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。 

二、招生办法  

（一）公办学校实行免试、就近划片升学或免试、就近划

片电脑派位升学的招生办法。所有小学毕业生（含外来务工人

员随迁子女）均免试升入初中。 

（二）民办学校可依据报名者提供就读小学期间的《小学

生素质发展评估手册》或《学习成长记录册》进行录取，但不

得进行任何形式的考试。各小学要做好《小学生素质发展评估

手册》的记载工作，并于 6月 30日前将《小学生素质发展评估

手册》发放给学生。 

三、招生范围 

（一）丰泽区、洛江区所属各乡（镇、街道办事处）以及

鲤城区的浮桥、江南、金龙、常泰等 4 个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

初中学校分别招收辖区内小学毕业生，实行免试、就近划片升

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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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籍关系在鲤城区的开元、鲤中、海滨、临江等 4

个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小学的毕业生（含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

女），以及户籍关系在开元、鲤中、海滨、临江等 4个街道办事

处要求回户籍所在地就近升入初中的的小学毕业生，实行免试、

就近划片电脑派位升学。 

开元、鲤中、海滨、临江等 4 个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各中

小学划分为南、北两个片区。 

1．南片：泉州三中、泉州五中、泉州七中等 3所中学，招

收泉州市实验小学、泉州师院附属小学、泉州市晋光小学、鲤

城区第二中心小学、通政中心小学、立成小学、鲤城区实验小

学、鲤城区东门实验小学、新隅小学、泉州市第三实验小学等

10所小学的毕业生。 

2．北片：泉州一中、培元中学、泉州五中、泉州六中等 4

所中学，招收泉州市实验小学、泉州师院附属小学、泉州市晋

光小学、通政中心小学、新村小学、西隅中心小学、昇文小学、

泉州市第三实验小学等 8所小学的毕业生。 

（三）泉州五中面向丰泽区的东湖、丰泽、泉秀 3 个街道

办事处辖区内小学招收 100名毕业生（具有户籍或学籍）。具体

资格审查、报名工作由丰泽区教育局组织实施，然后参加市区

初中招生电脑派位。 

四、招生、派位计划 

（一）公办学校招生、派位计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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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市区六所公办中学初中招生、派位计划 

学校 招生、派位计划人数

泉州三中 954 

泉州五中 235（不含特长生） 
鲤城区 

南片 
泉州七中 700（不含特长生） 

泉州一中 350（不含特长生） 

培元中学 450（不含特长生） 

泉州五中 155（不含特长生） 

鲤城区 

北片 

泉州六中 530 

丰泽区（东湖、

丰泽、泉秀街道） 泉州五中 100（不含特长生） 

2.初中特长生招生安排 

学校 项 目 招收名额 招生范围

泉州第一中学 
艺术类 

（舞蹈、声乐、器乐）

50人（舞蹈、声乐、器乐各
15-20人，总数 50人） 

鲤城区 
丰泽区 

泉州培元中学 
艺术类 

（南音、民乐） 
50人（南音、民乐各 25人） 

鲤城区 
丰泽区 

泉州第五中学 
艺术类 

（管乐、弦乐） 
50人（管乐、弦乐各 25人） 

鲤城区 
丰泽区 

体育类 
（篮球、田径） 

25人 
泉州第七中学 

艺术类 
（舞蹈、声乐、器乐）

25人 

鲤城区 
丰泽区 

上述四所学校要制订详细的特长生招生方案，内容包括招收

对象、范围、类别、计划招生数、报名条件、报名办法和录

取程序等方面内容，经主管教育局审核，报我局批准公示无

异议后方可实施。要严格把关，按学校特长生招生方案认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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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特长生的考核和选拔工作，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文化测

试，不得违规收取任何费用，主动接受学生、家长、社会各

界和舆论监督，切实做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要严格按照规

定范围招收特长生，严禁以招收特长生名义举办重点班。 

3.其他公办中学初中招生计划，由鲤城区、丰泽区、洛

江区教育局下达，报市教育局备案。 

（二）民办学校招生计划 

2014 年市直两所民办中学初中招生计划 

区属民办中学初中招生计划，经所在区教育主管部门审核

后，报市教育局统筹确定后公布。 

五、有关事项  

（一）户籍、学籍关系在开元、鲤中、海滨、临江等 4个街

道办事处辖区内的小学毕业生，继续实行“先派位提供公办中

学学位后由民办初中招生”的办法。电脑派位后，小学毕业生愿

意选择就读民办初中的可以向辖区招生办提出放弃公办中学学

位。 

学 校 

招生计划数（人） 
泉州外国语中学 泉州实验中学 

鲤城区 300 300 

丰泽区 100 300 

 

招生区域 

其它区域 200 200 

合       计 600 8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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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凡学籍关系在鲤城区、丰泽区的小学毕业生，要在鲤

城区、丰泽区就读初中的，均应按规定填报升学志愿表，填报

时间在 6月 12日至 15日。任何中学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招生，

特长生招生时间在 6月 20日至 30日。公办学校初中电脑派位

时间在 7 月 5 日，派位结果由原毕业小学公示并通知到每一位

学生， 7月 6日至 7日有关公办学校将其派位学生入学通知书

报送鲤城区、丰泽区招办汇总，7月 8日至 10日原毕业小学到

所辖区招办领取入学通知书并发至每一位学生。7月 18日前学

生到派位就读学校办理初中入学注册手续。 

（三）民办初中在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下进行招生，学校

应按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招生计划，在规定的时间、地域范围

免试招收初中新生。民办学校初中报名招生时间为 7月 6日至 7

月 15日，7月 16日至 17日将拟招收的新生名单报送教育主管

部门审核、备案。7月 22日至 25日各民办学校到相关县（市、

区）招生办办理录取手续。 

（四）严格规范学籍管理，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下达的招

生计划规范招生，不得擅自超计划接收学生。新生入学后，各

校应于9月15日前完成新生学籍档案信息的录入,上报教育主管

部门审核备案、确认学籍，并按规定建立学生学籍管理档案（纸

质档案和电子档案信息必须统一）。学校应遵循学生、学校、学

籍三位一体原则，严格实行“一人一籍，籍随人走”，不得违规

寄学籍，不得以虚假信息建立学生学籍，不得重复建立学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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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为实际不在本校就读的学生建立学籍，不得接收未办理完

整转学手续的学生。落实责任追究制度，严肃追究违反学籍管

理规定的直接责任人员和学校主要领导的责任。 

（五）公、民办中学跨县（市、区）招生，必须经所属教

育主管部门审核、我局批准，并经生源地教育行政部门同意。

未经教育主管部门审批，任何学校不得实行分立、合并或以其

他形式变相联合办学。 

（六）鲤城地面因居住地或户籍变迁，要求跨片区参加派

位的学生，应在规定的时间内（具体时间由鲤城区教育局确定）

事先提出书面申请，报送鲤城区招生办审查，符合就近入学原

则的，经市教育局批准后，可改变片区填报志愿参加派位。 

（七）军人子女就读初中学校，根据泉州市教育局  泉州

军分区政治部联合制订的《泉州市贯彻教育部、总政治部〈军

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〉的实施细则》（泉教综〔2013〕73号），

予以优待。 

（八）省、市引进高层次人才子女就读初中学校，根据中

共泉州市委组织部、市公务员局等部门制定的《泉州市加强高

层次人才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泉人综〔2013〕6号），制定照

顾政策，可免于参加电脑派位安排就学。 

（九）在职正教授或相当于正教授的技术人员的子女或具

有博士学位的人员的子女，可免于参加电脑派位，申请直接进

入公办学校就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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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以上（八）、（九）项的学生，应出具原毕业小学的证

明，提供父亲（或母亲）的相关证明材料，按有关规定将申请

材料按属地管理分别报送鲤城区、丰泽区教育局（具体时间由

鲤城区、丰泽区教育局确定），鲤城区、丰泽区教育局于 6月 15

日前将其名单报送市教育局。 

（十）港、澳、台胞，海外侨胞及外国籍人士在鲤城区开

元、鲤中、海滨、临江街道办事处等所属区域内经商办企业或

合法正常居住的，其户籍关系在境外但在市区小学就读毕业的

子女，与该就读小学的毕业生一视同仁。但必须提供身份证明、

监护人证明、居住证明及工商登记注册等资料，经区招生办审

核、市教育局批准后方能参加派位。台商子女可以申请直接进

入泉州三中就学。 

（十一）在进行电脑派位时，将请公证处作公证，并邀请

有关领导和中小学校长代表、小学毕业生家长代表及新闻媒体

的代表参加，实行公开派位，以保证派位的公开、公正、合理。

招生工作的全过程将接受纪检、监察部门和新闻媒体的法纪监

督与舆论监督。派位后，未经教育主管部门同意，任何学校不

得擅自改变派位结果。  

（十二）为了促进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，推进义务教育

阶段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，今年泉州一中、培元中学、泉州

五中、泉州七中、泉州城东中学在其高中招收统招生计划数中，

按 50%比例划出部分统招生名额，直接分配到鲤城区、丰泽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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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江区、台商投资区的所有初中校（含完全中学初中部），招收

具有该校两年以上学籍的学生。 

（十三）严肃招生纪律，严禁“以钱择校”、“以分择生”、“以

权入学”。任何小学不得擅自对教育主管部门以外的单位或个人

提供本校毕业生的档案资料，学校或教师个人不得接受任何初

中学校招生的劳务费或宣传费等，若违反规定，一经查实，将

依法依规查处有关当事者，并追究有关学校主要领导的责任。 

（十四）2014 年泉州外国语中学、泉州实验中学起止学籍辅

号 

泉州外国语中学：21418200001—21418200600 

泉州实验中学：21483050001—21483050800 

 

 

  泉州市教育局 

2014年 5 月 12 日 
 
 
 
  抄送：省教育厅基教处，市政府办公室，市委教育工委陈书记，市政

府周副市长，泉港区、石狮市、晋江市、南安市、惠安县、安

溪县、永春县、德化县教育局，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、

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。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5 月 12 日印发 


